附件2：2016-2017学年国家奖学金、上海市奖学金申办流程

















学生处发评审通知、评审办法








各系成立学生奖学金评审工作小组（系书记任组长，各辅导员为组员），按照学生候选资格，组织学生填写国家、上海市奖学金预申请表（候选名单确认后须在系内公示5个工作日）





学生提交国家、上海市奖学金预申请表，并提供相关获奖证书复印件





各系将学生材料汇总，上交至学生处（纸质材料和汇总表）


（截止日期：2017年9月25日）





校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对学生提交材料进行综合评定，确定获得奖项的学生





学生按照模板要求填写，“申请理由”一栏必须为第一人称撰写，字数控制在200-300字。





各系组织学生填写《高校XXX奖学金导入模板》（截止日期：2017年9月27日）








经学校学生奖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核后，公示5个工作日





表格中“推荐理由”栏的填写应当简明扼要，字数控制在100字左右。推荐人必须是申请学生的辅导员或班主任。推荐理由必须做到理由充足，能明确体现每名申请各类奖学金学生的优秀表现和突出特点，不能千篇一律，甚至出现雷同。





上海市资助系统打印权限开放后，学生处将统一正反面打印，交由系内请申请人和相关负责人亲笔签名。（截止日期：2016年10月13日）











